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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 
实施细则 

 

为充分调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总结

2011—2015 年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取得的成绩，促进教育科研课

题成果转化，根据市教委《关于开展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

选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紧密结合我市教

育改革和发展实际，总结推广全市教育科学研究成果，推进教育

科学创新和发展，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水平，为实施科教兴市、

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做出新的贡献。 

评选工作坚持政治思想与学术道德规范相统一的原则，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，质量第一，宁缺毋滥，注重教育效益，体现社会贡

献。 

二、评选对象和范围 

1.我市科研机构、中小学校（幼儿园、特教学校）、中职学

校、高校和有关单位在 2011 年 1 月 1 日-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出版的教育著作、发表的教育科研论文、结题的教育科研课题，

不包括论文集、教材、工具书、音像制品、计算机软件等。 

2.不宜公开出版和发表，但已被决策、管理部门采纳的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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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等研究成果，也可推荐参评。 

3.凡获得市级及以上奖项的成果不再参加此次评选。 

三、参评条件 

1.参评成果应具有鲜明的科学性、创新性、先进性和时代性

特点，科学解释和准确解答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

问题，体现我市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水平。 

2.政治思想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自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进行教育科

学研究。 

3.学风端正、观点鲜明、资料翔实、数据准确、论据充分、

逻辑严密、方法科学，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，符合学术道德和学

术规范要求。 

4.所提出的新观点、新概念、新思想、新方法在理论探索和

实践行动上具有开创意义，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，受到普遍认

同；反映教育改革发展的真实情况，针对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

现实问题提出具有重要价值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，被党政部门

吸收采纳；独创的教育教学思想在较大范围内长期推广应有，在

推动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取得明显实效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者作为第一作者限报一项参评成果；多人合作的

研究成果，只能由第一作者提出申报，合作者最多填写 6 人。 

（二）系列丛书只能以单本著作独立参评；多卷本专著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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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参评，不能单卷参评。 

五、奖项设置 

1.基础教育类 400 项，其中：一等奖 40 项，二等奖 120 项，

三等奖 240 项。 

2.职业教育类 100 项，其中：一等奖 10 项，二等奖 30 项，

三等奖 60 项。 

3.高等教育类 50 项，其中：一等奖 5 项，二等奖 15 项，三

等奖 30 项。 

六、参评材料要求 

各区县、高校和直属单位将通过审核的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

教育科研成果申报·评审书》分“基础教育类、职业教育类、高

等教育类”三类打包，再和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

选申请汇总表》一起发到邮箱 cqjyghb@163.com。同时提交《重

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申请汇总表》（盖章）及其他相

关材料的纸质件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以“著作”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，报送参评成果原件 1 份，

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申报·评审书》一式 6 份，著

作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页复印件以及获奖证书、成果使用情况等

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6 份（按顺序装订）。 

2.以“论文”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，报送参评成果原件 1 份，

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申报·评审书》一式 6 份，期

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页、论文全文复印件以及获奖证书、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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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情况等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6 份（按顺序装订）。 

3.以“课题”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，报送《课题结题评审材

料》（含结题证书复印件）1 份，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

果申报·评审书》一式 6 份，课题成果获奖证书、成果使用情况

等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6 份（按顺序装订）。 

4.以“决策咨询报告”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，报送《重庆市

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申报·评审书》一式 6 份，被采纳的决

策咨询报告、领导批示材料、采纳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6

份（按顺序装订）。 

5.所有纸质材料均用 A4 纸双面印制，左侧装订。所有报送的

成果材料均不退还，请自行留底。 

七、组织申报具体工作责任单位 

1.推荐申报评选成果的指导工作由区县教委负责，具体工作

由各区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负责。 

2.高校和直属单位推荐申报评选成果的具体工作由本校本单

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。 

八、成果申报程序 

1.本次评选采取个人自愿申报与单位推荐相结合的办法。 

2.申报者填写《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申报·评审

书》，连同其他印证材料送至本单位审核同意，签署明确意见、加

盖单位公章后，再报送相关部门审核推荐。 

3.区县教研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核本辖区内教育行政部门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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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机构、中小学校（幼儿园、特教学校）、中职学校、特教学校

等申报的参评成果材料，并根据程序向评选办公室推荐、上报评

选材料；高校和直属单位负责受理和审核本单位申报的参评成果

材料，直接向评选办公室推荐、上报。评选办公室不受理个人的

评选申请。 

4.各单位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组织申报、评审、推荐。评

选办公室受理推荐和参评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0 日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.评选办公室电话：63853100,63853119（传真）。地址：渝

中区桂花园路 12 号市教科院规划办（状元府 210 室）。邮箱：

cqjyghb@163.com。 

九、评选程序 

1.评选办公室对推荐、报送的参评成果进行资格审查和技术

处理后，分送各相关评审组。 

2.评选办公室分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类，分别

组建专家评审组，并实行回避制。专家评审组依据本细则中奖项

设置数量及比例，对申报成果进行通信初评和筛选。 

3.在专家初评基础上，进行会议集中复评。专家组通过集体

决议的方式向评选办公室提出获奖成果建议名单。 

4.市教委、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最终核准获奖成果及等

级。 

十、结果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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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选结果实行公示制度。评选办公室在相关网站、媒体上

对评审结果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受理异议和投诉。 

2.公示无异议的成果由市教委发文予以通报表彰，颁发获奖

证书。 

3.本细则仅适用于重庆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

动，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施行，评选活动结束，自行废止。 


